江夏区关于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报告反馈意见（省序号2）
整改情况的公示

根据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提出的整改任务和反馈意见，江夏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由区发改局牵头按照整改方案，通过多部门齐抓共管，目前整改工作已完成。现将（省序号2）整改落实情况进行公示：
一、反馈问题
对长江保护修复的重要意义没有给予足够重视。
二、整改目标
切实将长江保护修复摆在压倒性位置，系统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开展武汉长江高水平保护十大攻坚提升行动，增强长江保护修复工作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
三、整改措施。
1.深化对长江保护修复重要性的认识。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重要讲话指示纳入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重要内容，加强宣传教育，切实增强长江保护修复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2.加强规划引领。配合编制《武汉市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2021—2035年）》，以长江大保护为核心，明确江夏区长江岸线生态修复重点任务、区域布局，严格长江流域国土空间用途管制。
3.积极推进环境问题整改。制定2021年国家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披露我市问题整改方案，一体推进各年度长江警示片披露问题整改，确保2022年底之前完成年度整改任务。
4.大力开展长江高水平保护十大攻坚提升行动。2025年底之前，完成《湖北省沿江化工企业关改搬转任务清单》中涉及武汉企业的关改搬转任务，基本完成长江入河排污口整治任务。
5.严格规范建设项目审批。完成生态保护红线评估调整和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严格建设项目审批，最大限度保护好长江流域生态环境。
四、整改完成情况
1.已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重要讲话指示纳入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重要内容，同时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修班、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和“以讲促干·提能增智”活动，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重要讲话指示作为全区各级领导干部的必修课，融入干部教育培训。  
2.2023年6月印发《江夏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编制工作实施方案》，2024年5月编制完成《江夏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2021—2035年）》），2024年9月经区人民政府批复同意实施。
    3.截至2024年底，已全面完成2021年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涉我区“鲁湖水质未达标”问题、“汤逊湖水质未达标”问题的整改工作并通过市级验收。
4.江夏区沿江化工企业关改搬转任务已完成，并持续开展沿江化工企业关改搬转“回头看”工作，加强安全环保管理和定期监督检查工作，未发现存在死灰复燃现象。截至2025年5月，江夏区的96个长江入河排污口的环境问题整治工作已完成并通过市级验收。 
5. 我区严格遵循《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指南（试行，2022年版）》相关部署，全面落实各项规定。在项目审批与投资建设管理过程中，严格以《指南》为准则，对清单所明确列出的各类禁止事项，一律不予批准实施。
特此公示。公示期10个工作日，联系电话：81568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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